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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
关于做好2024学年高中学生和班级
省市级评优工作的通知
各班级：
    为进一步落实全环境立德树人工作任务，充分发挥高中学生朋辈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按照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24学年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和班级省级评优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函〔2025〕1号）和《聊城市普通高中学生和班级省、市级评优管理办法》（聊教体发〔2021〕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相关规定，现就我校2024学年普通高中学生和班级省市级评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项目
省、市级优秀学生，省、市级优秀学生干部，省、市级优秀班集体。
二、评选数量
按照市级名额分配要求，评选省市级优秀学生各1人、省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各1人、省市级优秀班集体各1个。
三、评选范围、条件及程序
评选范围、条件及程序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同时参照学校每学年评优结果。
四、材料报送
（一）报送材料。包括省、市级优秀学生申报表，省、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，省、市级优秀班集体申报表。省市级表格详见附件。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请符合条件申请的同学、班级将各项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交至学生发展中心。评优相关材料需通过山东省基础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报送，具体操作要求请登录系统查看。系统开放时间为2025年3月1日—3月31日。
五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严格工作程序。各班级要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申请，严把评审标准，认真审核推荐，学校将成立评审小组审核评审，确保组织实施和评选结果公平公正。
（二）严明纪律要求。各班级要将主动公开原则贯穿评优工作全过程，自觉接受师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，坚决杜绝评优过程中的各种不正之风。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、以权谋私等问题的，将取消相关对象的获奖资格，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评先树优工作将作为推动全环境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手段，加大对推荐对象先进事迹的宣传推广，充分发挥先进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引导广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。
附件：1.《聊城市普通高中学生和班级省、市级评优管理办法》
      2.省级评优申报表（2024学年）
      3.市级评优申报表（2024学年）
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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